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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公共房屋資源有效地分配給有住屋需要的⼈⼠，香港房屋協會（房協）⾃       
2018年9⽉1⽇起實施「富⼾政策」。為進⼀步確保珍貴的公屋資源得以善⽤，房協於
2023年10⽉17⽇公布優化現有「富⼾政策」，並於2024 年4 ⽉1 ⽇開始⽣效。

新⼊住房協出租屋邨的租⼾
所有透過「轉換⼾主」獲批新租約的租⼾
所有透過「調遷單位」⽽簽訂新租約的租⼾（包括但不限於重建⼾、寬敞⼾、        
擠迫⼾、「三代同堂⻑幼共聚居住計劃」的租⼾等）
房協將於2025年9⽉開始採⽤簡易程序，以「換新租約、⽏須簽署、如常交租」的
形式，分階段將「富⼾政策」擴展⾄未受「富⼾政策」涵蓋的租⼾。有關詳情請留
意房協最新的公布。

所有成員均年滿60歲或以上；或
所有成員均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
所有成員均正在領取社會福利署發放的傷殘津貼；或
所有成員是由上述(i)、(ii)及 / 或(iii)類以不同組合組成。

(i)
(ii)
(iii)
(iv)

租⼾須於其所屬申報周期內申報家庭⼊息、資產及在香港是否擁有住宅物業。
⼾主及所有名列在申報表上的家庭成員須簽署，以⽰知悉、同意並遵守在申報表上
的條款。租⼾亦須授權房協向政府部⾨及公 / 私營機構核實租⼾資料。
若租⼾的家庭總⼊息超逾現⾏申請房協出租屋邨⼊息限額的5倍，或家庭總資產淨值
超逾現⾏申請房協出租屋邨⼊息限額的100倍，便須遷離其出租單位。
若租⼾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不論其家庭⼊息或資產⽔平為何，均須遷離其出租   
單位。
若租⼾在香港並無擁有住宅物業，⽽家庭⼊息和資產淨值未超逾現⾏的⼊息及資產
淨值⽔平，可繼續居於其單位並須按家庭⼊息的⽔平繳交相應不同的租⾦另加差餉
（如適⽤）：

家庭⼊息並不超逾現⾏房協申請出租屋邨⼊息限額2倍的租⼾，可繳交單位的
原本租⾦；
家庭⼊息超逾現⾏房協申請出租屋邨⼊息限額2倍但不⾼於3倍的租⼾，須繳交
倍半租⾦；
家庭⼊息超逾現⾏房協申請出租屋邨⼊息限額3倍但不⾼於5倍的租⼾，須繳交
雙倍租⾦。

(i)

(ii)

(iii)

「富⼾政策」涵蓋的租⼾已擴展⾄所有與房協簽訂新租約的租⼾，包括但不限於：

背景

涵蓋的租戶

獲豁免申報香港住宅物業、⼊息及資產的租⼾

基本原則

*房協正在檢討「富⼾政策」額外租⾦⽔平，請留意最新公布。



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
是否經常持續居於出租單位內
是否遵守與居住情況相關的租約條款

擁有或與他⼈共同擁有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或該類物業的任何權益；或
簽訂任何協議（包括臨時協議）購買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或
持有任何直接或透過附屬公司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公司⼀半以上的股權；或
為任何死者遺產的受益⼈，如遺產包含香港任何住宅物業或⼟地。

住宅物業包括在香港的任何住宅物業、未落成的私⼈住宅物業、經屋宇署認可的天台
構築物、⽤作居住⽤途的⼟地及由地政總署批出的⼩型屋宇批地（包括丁屋批地）。

申報安排

在⾹港擁有住宅物業的定義
在戶籍內任何家庭成員在⾹港：

載有「富⼾政策」條款的租約⽣效滿⼗年⽽期間家庭狀況沒有變更，租⼾須每兩年
進⾏⼀次申報家庭⼊息與資產。若期間家庭狀況有變更，便須每兩年進⾏申報是否
擁有香港住宅物業、家庭⼊息與資產。
租⼾⾸先申報是否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及其家庭總資產淨值有否超逾現⾏房協申請
出租屋邨⼊息限額的100倍（暫時無須提供證明⽂件）。若租⼾申報在香港擁有住宅
物業或其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逾現⾏房協申請出租屋邨⼊息限額的100倍，則無須填寫
其他申報項⽬。租⼾須遷離其出租單位。
如租⼾在香港並無擁有住宅物業及其家庭總資產淨值沒有超逾現⾏房協申請出租屋
邨⼊息限額的100倍，租⼾便須填報其家庭⼊息資料（暫時無須提供證明⽂件）。
租⼾未有在指定⽇期或之前交回填妥的申報表，或拒絕作出申報，或未有按房協要
求就申報資料作出宣誓，便須遷離其出租單位。

申報居住情況及擁有香港住宅物業詳情

申報表會於每年的4⽉份發出。未納⼊「富⼾政策」申報周期的租⼾，須填報「居住情
況及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申報表」。已納⼊「富⼾政策」申報周期⽽須申報⼊息、資產及
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的租⼾，便須填報「富⼾政策申報表」及「居住情況申報表」。
申報⼊息及資產詳情

(i)
(ii)
(iii)

戶主及租約上所有家庭成員由租約⽣效開始須每兩年向房協申報 ：

⼾主及租約上所有家庭成員在購⼊香港住宅物業後（包括簽訂臨時協議） ⼀個⽉內
須主動向房協作出申報。
如租⼾拒絕申報，其出租單位租約將被終⽌，「富⼾政策」下獲豁免申報的租⼾，無
須申報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只須申報居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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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收⼊ (稅前) (包括在海外⼯作的
家庭成員的收⼊)
僱主提供的津貼
⾃僱收⼊及經營業務收⼊
定期存款、保險及各項投資所得的
每⽉平均利息、紅利及股息等收⼊

香港及香港以外擁有⼟地 / 物業等的收⼊
商⽤⾞輛 / 船隻收⼊
按⽉收取的退休⾦
其他任何收⼊ (例如：個別家庭成員的   
綜援⾦、⾮同住親友的資助、離婚贍養費
等)

存款、現⾦及借出的貸款
投資
經營業務
⾞輛 / 船隻
的⼠ / 公共⼩型巴⼠牌照 (連⾞輛)

物業 (包括香港及香港以外，例如：  
商業、⼯業⽤途物業、停⾞位等)
⼟地
其他，包括未列⼊上述的資產

(於⽇後的申報周期繼續獲全數扣除)
因⼯作、交通及其他意外受傷，引致喪失⼯作能⼒⽽獲取⼀筆過的賠償⾦；
於強積⾦計劃、職業退休保障計劃、公務員⻑俸下收取的⼀筆過退休⾦；及
因⼾籍內的家庭成員離世⽽收取的⼀筆過保險賠償⾦、法定 / ⾮法定賠償⾦及
其他特別的財政援助，以及⼾籍內的家庭成員所收取的危疾保險賠償⾦。

租⼾須依照《宣誓及聲明條例》作出聲明確認其申報資料，包括其⼊息及資產等
真確無訛。任何⼈⼠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任何資料即屬違法，更有可能遭到        
檢控。

有關出租單位的租約將被終⽌；
租⼾可能遭到檢控；
須繳付按房協根據正確資料計算出的租⾦ / 暫准居住費及差餉，並補交過往因
資料不正確⽽引致少付的租⾦ / 暫准居住費；及
租⼾及其租約內年滿18歲的家庭成員由終⽌租約翌⽇起計5年內，被禁⽌再次
申請公共房屋。

由2023 年12 ⽉1 ⽇開始，未能符合「富⼾政策」⽽須遷出單位的租⼾，若有暫時
住屋需要，可申請最⻑四個⽉的「定期暫准居住證」在該單位暫住。在四個⽉限
期內或過後，房協不會重新評估其資格，有關租⼾及其家庭成員必須遷出。

宣誓申報的資料

須填報的⼊息項⽬

須計算於資產總值內的項⽬

可於計算資產總值時獲扣除的項⽬

縮短「定期暫准居住證」的最⻑期限

虛報資料

房協保留權利不時對租⼾政策作出修訂。 



甲類出租屋邨

1人 ≤ 26,180 26,181 - 39,270 39,271 - 65,450 > 65,450 > 1,309,000 *

2人 ≤ 40,460 40,461 - 60,690 60,691 - 101,150 > 101,150 > 2,023,000 *

3人 ≤ 50,200 50,201 - 75,300 75,301 - 125,500 > 125,500 > 2,510,000 *

4人 ≤ 62,000 62,001 - 93,000 93,001 - 155,000 > 155,000 > 3,100,000
5人 ≤ 77,300 77,301 - 115,950 115,951 - 193,250 > 193,250 > 3,865,000
6人 ≤ 90,880 90,881 - 136,320 136,321 - 227,200 > 227,200 > 4,544,000
7人 ≤ 99,860 99,861 - 149,790 149,791 - 249,650 > 249,650 > 4,993,000
8人 ≤ 111,660 111,661 - 167,490 167,491 - 279,150 > 279,150 > 5,583,000
9人 ≤ 123,140 123,141 - 184,710 184,711 - 307,850 > 307,850 > 6,157,000

10人或以上 ≤ 134,360 134,361 - 201,540 201,541 - 335,900 > 335,900 > 6,718,000

乙類出租屋邨@

1人 ≤ 40,460 40,461 - 60,690 60,691 - 101,150 > 101,150 > 2,023,000 *

2人 ≤ 62,000 62,001 - 93,000 93,001 - 155,000 > 155,000 > 3,100,000 *

3人 ≤ 77,300 77,301 - 115,950 115,951 - 193,250 > 193,250 > 3,865,000 *

4人 ≤ 99,860 99,861 - 149,790 149,791 - 249,650 > 249,650 > 4,993,000
5人或以上 ≤ 123,140 123,141 - 184,710 184,711 - 307,850 > 307,850 > 6,157,000

年長者居住單位

1人 ≤ 29,800 29,801 - 44,700 44,701 - 74,500 > 74,500 > 1,490,000 #

2人 ≤ 40,460 40,461 - 60,690 60,691 - 101,150 > 101,150 > 2,023,000 #

3人 ≤ 50,200 50,201 - 75,300 75,301 - 125,500 > 125,500 > 2,510,000 #

如租約列明有關單位租金不包括差餉，住戶須繳交相應租金另加差餉。

* 所有成員皆年逾55歲的1至3人家庭，其資產淨值限額將以4人家庭的限額作計算。

# 居住在年長者居住單位而所有成員皆年逾55歲的住戶，其資產淨值限額將以甲類屋邨4人家庭的資產淨值限額作計算。

@ 乙類出租屋邨包括專用安置屋邨資助出租單位。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限額

2倍但不高於3倍

1.5倍租金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限額           

3倍但不高於5倍

2倍租金

富戶政策

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

(2025年4月1日生效)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   

限額5倍

住戶須繳交 ($)

家庭人數
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逾申

請出租屋邨入息         

限額100倍

住戶須遷出現居出租單位 ($)

家庭總入息並           

不超逾申請出租屋邨入

息限額2倍

原本租金

家庭人數

住戶須繳交 ($)

原本租金 1.5倍租金 2倍租金

家庭總入息並           

不超逾申請出租屋邨入

息限額2倍

家庭人數

住戶須繳交 ($)

原本租金 1.5倍租金 2倍租金

住戶須遷出現居出租單位 ($)

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逾申

請出租屋邨入息         

限額100倍

住戶須遷出現居出租單位 ($)

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逾申

請出租屋邨入息         

限額100倍

家庭總入息並           

不超逾申請出租屋邨入

息限額2倍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限額

2倍但不高於3倍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限額           

3倍但不高於5倍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   

限額5倍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限額

2倍但不高於3倍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限額           

3倍但不高於5倍

家庭總入息超逾            

申請出租屋邨入息   

限額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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